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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广州市职工伤病劳动能力鉴定办法广州市职工伤病劳动能力鉴定办法广州市职工伤病劳动能力鉴定办法广州市职工伤病劳动能力鉴定办法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广州市人民政府令广州市人民政府令广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 74 号 

 

  《广州市职工伤病劳动能力鉴定办法》已经 2012 年 6 月 10 日市政府第 14 届 19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公布，自 201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市长市长市长市长    陈建华陈建华陈建华陈建华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广州市职工伤病劳动能力鉴定办法广州市职工伤病劳动能力鉴定办法广州市职工伤病劳动能力鉴定办法广州市职工伤病劳动能力鉴定办法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规范职工伤病的劳动能力鉴定工作，维护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

益，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所属各类用人单位(包括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

统称用人单位)及其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职工或者工作人员(统称伤病职工)。 

  因伤病申请提前退休的失业人员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劳动能力鉴定包括下列事项： 

  (一)伤病职工劳动功能障碍程度的鉴定； 

  (二)伤病职工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等级鉴定； 

  (三)伤病职工或者失业人员因伤病申请提前退休的劳动能力鉴定； 

  (四)工伤停工留薪期(又称工伤医疗期或者工伤医疗终结期)的确认； 

  (五)伤病职工的难治病、重病或者较重伤病的确认； 

  (六)伤病情相对稳定状态的确认； 

  (七)伤情与病情关联性的技术性意见； 

  (八)旧伤病复发的确认； 

  (九)医疗终结后仍需停工治疗的确认； 

  (十)工伤康复和辅助器具安装、维修、更换的确认； 

  (十一)对供养亲属进行劳动能力障碍程度的等级鉴定； 

  (十二)其他受委托进行的劳动能力鉴定。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广州市职工伤病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卫生部门、工会组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及用人单

位代表共 5 人至 9 人组成。 

  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处理日常事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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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设立职工伤病劳动能力鉴定医疗卫生专家库(以

下简称专家库)。 

  对伤病职工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时，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3

名或者 5 名相关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并出具书面鉴定意见。 

  再次鉴定随机抽取 5 名或者 7 名相关专家组成合议专家组，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并

出具书面鉴定意见。已参加初次鉴定的专家，不得参加再次鉴定。 

  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参加鉴定的专家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用人单位职工达 300 人以上(含 300 人)的，可以成立由相关内设机构负

责人组成劳动能力鉴定小组(以下简称鉴定小组)。300 人以下的用人单位，可以由单位

内设的人力资源机构(以下简称内设机构)负责劳动能力鉴定工作。 

  用人单位可以对本办法第三条第(五)、(六)、(九)项劳动能力鉴定事项提出鉴定意

见。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用人单位鉴定小组或者内设机构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时，应当贯彻执行国

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鉴定标准，收集、整理、保存与职业中毒、

伤亡事故等有关的材料，如事故报告、原始病历或者病历摘要、诊断书、检查化验结

果、与伤病相关的医学影像学资料、现场证明等。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用人单位内部劳动能力鉴定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伤病职工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应当向所在用人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填

写《广州市伤病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到市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指定的诊断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取得诊断证明书和检查化验结果； 

  (二)用人单位鉴定小组或者内设机构接到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根据国家、省、市

的伤病劳动能力鉴定标准，对伤病职工提出医疗终结意见，或者劳动能力恢复等有关

情况鉴定审核意见，并送达伤病职工。用人单位根据鉴定小组或者内设机构提出的鉴

定审核意见给予安排复工或者调换适当工作； 

  (三)用人单位要求伤病职工进行复查，伤病职工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又不直接

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相关鉴定的，应当视为病愈或者医疗终结；属于工伤

的，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伤病职工不同意用人单位鉴定小组或者内设机构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的，可以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 

  伤病职工也可以不经过用人单位内部鉴定，直接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鉴

定申请。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市级劳动能力鉴定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用人单位、伤病职工或者其近亲属(以下统称申请人)书面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二)伤病职工持已经填写的《申请表》，到指定的诊断医疗机构作有关检查和诊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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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专家组根据指定的诊断医疗机构的诊断意见和检查化验结果，对劳动能力等

提出鉴定意见； 

  (四)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根据专家组的鉴定意见，并依据国家、省、市有关鉴

定标准，自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鉴定结论。必要时，作出劳动

能力鉴定结论的期限可以延长 30 日。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申请人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时，应当提供

鉴定所需的下列材料： 

  (一)填写的《申请表》； 

  (二)工伤认定书和复印件； 

  (三)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四)有关的伤病原始资料，包括原始病历、病历摘要、本次和历次诊断证明书(职

业病应当持有省或者市职业病防治机构或者诊断小组诊断证明，精神病应当持有市精

神病医院诊断证明)； 

  (五)检查化验结果； 

  (六)与伤病相关的医学影像学等资料。 

  非因工伤病职工提出提前退休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的，除提供本条第(一)、

(三)(五)、(六)项所列材料和养老保险参保证明外，还应当达到法定提前退休年龄和缴

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受理的案件，发现资料不全或者事实不清

的，可以要求申请人、有关诊断医疗机构和防治机构补充材料或者对有关事实情节进

行复查。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对受理的案件，专家组可以根据伤病情况或者申请人的申请，要求被

鉴定人到指定的诊断医疗机构、防治机构进行检查诊断，经过专家组合议后提出书面

鉴定意见，送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处理。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申请人对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属于本办法第三条第(一)、

(二)、(三)项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向广东省劳动

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申请人对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属于本办法第三条第(四)、

(五)、(六)、(八)、(九)、(十一)项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该鉴定结论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自收

到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最终鉴定结论。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申请人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时，应当填写《广州市

伤病劳动能力再次鉴定申请表》。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后，应当在 20 日内送达用人单位、伤病职工

或者其近亲属。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自送达申请人之日起 1 年内可以作为伤病职工办理

享受有关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手续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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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已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职工所需劳动能力鉴定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

支付。 

  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或者未给工伤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工伤职工所需劳

动能力鉴定费用由用人单位支付。 

  非因工伤病职工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的费用，由申请人按照物价部门批准的标准自

行支付。 

        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成员及其办公室工作人员在鉴定过程中，徇私

舞弊、收受贿赂、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或者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

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从事劳动能力鉴定的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应当予以解聘；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职责的； 

  (二)以权谋私，弄虚作假的； 

  (三)违反回避原则的； 

  (四)收受申请人及其代理人财物的； 

  (五)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 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影响鉴定结论的，该鉴定结论无效。利用虚假

鉴定结论进行骗取有关待遇的，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依法处理；情节严重，

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1988 年 10 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公

布施行的《广州市关于对职工伤病劳动能力鉴定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資料來源: 廣州市人民政府網站 

http://www.gz.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zgov/s8263/201207/940722.html 


